
长春市九台区其塔木镇（规划区）

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吉林省煤田地质勘察设计研究院

二Ο二一年九月



长春市九台区其塔木镇（规划区）

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编 制 单 位：吉林省煤田地质勘察设计研究院

院 长：时志安

总 工 程 师：崔凤山

项 目 负 责：张 颖

编 制 人 员：李国峰 张腊梅 孟凡海

资 质 证 书：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甲级

证 书 编 号：222019110206

提 交 时 间：二Ο二一年九月



I

目 录

前 言 ...................................................................................................1

一、任务由来 ................................................................................... 1

二、评估依据 ................................................................................... 1

三、主要任务和要求 ........................................................................2

第一章 评估工作概述 ..........................................................................4

一、工程和规划概况与征地范围 .................................................... 4

二、以往工作程度 ........................................................................... 6

三、工作方法及完成工作量 ............................................................6

四、评估范围与评估级别的确定 .................................................... 7

五、评估的地质灾害类型 ..............................................................10

第二章 地质环境条件 ........................................................................11

一、区域地质背景 ......................................................................... 11

二、气象、水文 ............................................................................. 11

三、地形地貌 ................................................................................. 11

四、地层岩性 ................................................................................. 12

五、地质构造 ................................................................................. 13

六、岩土类型及工程地质性质 ...................................................... 13

七、 水文地质条件 ........................................................................13

八、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 15

第三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 16

一、地质灾害类型特征 ..................................................................16



II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 ..............................................................21

三、现状评估结论 ......................................................................... 22

第四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 23

一、工程建设中、建设后可能引发和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23

二、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 24

三、预测评估结论 ......................................................................... 25

第五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及防治措施 ...........................26

一、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与量化指标的确定 ............... 26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 27

三、建设用地适宜性分区评估 ...................................................... 27

四、防治措施 ................................................................................. 28

第六章 结论和建议 ........................................................................... 29

一、结论 ......................................................................................... 29

二、建议 ......................................................................................... 29



III

附图：

1、长春市九台区其塔木镇(规划区)区域地质灾害分布与实际材料

图（1:10000）；

2、长春市九台区其塔木镇(规划区)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

评估图（1:10000）；

3、长春市九台区其塔木镇(规划区)地貌地质图（1:10000）。

附表：

1、规划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附件：

1、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资质证书；

2、专家评审意见。



长春市九台区其塔木镇（规划区）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1

前 言

一、任务由来

其塔木镇隶属于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位于长春市九台城区中心东北 50公

里，吉林市区西北 60公里，东部与舒兰市隔江相望，距舒兰市区 40公里，为三

市(县)交汇处。九台区人民政府拟对其塔木镇按照城郊融合村庄进行开发建设。

本次评估是对规划区进行评估，调查路线 12.6km，调查点 12个，调查访问人员

27人次，调查收集资料 4份。

九台区位于长白山余脉与松嫩平原过渡地带，特殊的地质环境加上人为工程

活动影响，境内存在着地面塌陷、地裂缝、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

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地质灾害防治

是一项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这

项工作的开展与推进，不仅需要各级政府加强领导，增大投入，更需要社会公众

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九台区在今后的发展中，坚持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推进、融合发展的理念，

抢抓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和长吉一体化战略机遇，大力实施工业驱动、商居带

动发展战略。依托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方针政策，结合区域整体发展趋势

和可持续发展的后续空间，将进一步加快开发建设步伐。

为了更好地方便和简化建设项目办理用地环节的审批手续，做好深化“放管

服”改革工作，依据《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区域评估

的通知》（吉自然资办发〔2019〕367号）的工作要求，以及国务院《地质灾害

防治条例》和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4］69号文的政策规定，九台区自然资

源局拟对其塔木镇朝阳村、新兴村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形成区域整体

评估结果。

为此，长春市九台区自然资源局委托吉林省煤田地质勘察设计研究院开展九

台区其塔木镇约 23.75km2区域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

二、评估依据

（一）法规文件

https://baike.so.com/doc/1886754-1996236.html
https://baike.so.com/doc/9817640-101644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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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加强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35号），2001年 5月 12日；

2、国务院《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 394号），2003年 11月 19日；

3、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

[2004]69号），2004年 3月 25日；

4、《九台区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规划（2016-2020）》2018年；

5、《长春市九台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结果及防治建议报告》（2021年度）；

6、《吉林省九台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2005、2006）。

（二）技术标准

1、《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国土资源部（DZ/T 0286-2015）；

2、《县（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基本要求实施细则》（修订稿），国土

资源部，2006年 4月；

3、《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地质环

境司，2000年 6月；

4、《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2013）；

5、《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6、《区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综合勘察规范（1：50000）》

（GB/T14158—93），1993年；

7、《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修改版）。

（三）项目有关资料及相关参考文献

1、《1：50万吉林省环境地质调查报告》，吉林省地调院；

2、《1：10万九台市区域水文地质调查报告》，吉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

3、《吉林省九台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1:100000）》吉林省地质环

境监测总站，2005年；

4、《九台区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规划（2016-2020）》2018年。

三、主要任务和要求

（一）主要任务

在充分收集和详细研究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野外地面调查。查明九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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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塔木镇及周边评估区的地形地貌特征、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岩土体类型、地

下水类型及特征以及人类活动特征等；重点是查清评估区范围内是否存在崩塌、

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及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分析地质灾害发生的

原因和形成条件；并对评估区范围内的地质灾害做出现状评估、预测评估以及综

合评估；对评估区范围划分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对评估区内建设用地适宜性做

出评价；提出防治地质灾害的相关措施与建议。以避免和最大限度减少地质灾害

对规划区内的拟建与已建工程项目的地质环境的破坏，为建设用地的审批及合理

规划设计提供依据和建议。

（二）工作要求及成果使用说明

本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严格按照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规范》（DZ/T0286-2015）的要求进行。要求充分搜集九台市其塔木镇评估区及

周边的地形地貌、遥感影像、区域地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

地质和气象水文等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详细的地面调查，编制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报告及相关图件成果。

应对评估区内分布的各类地质灾害体的危险性和危害程度逐一进行现状评

估；对评估区范围内工程建设可能引发或加剧的和本身可能遭受的各类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分别进行预测评估；依据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的结果，综合

评估评估区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分区段划分出危险性等级，说明各区段地质灾害

的种类和危害程度，对建设和规划用地适宜性做出评估结论，并提出有效防治地

质灾害的措施与建议。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成果，应按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经专

家审查通过后，方可提交。

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中的规定，本评估区内

各类工程建设中各种地下作业开挖过程中的工程地质问题不属于本次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的范围。

本评估成果不替代本评估区内各建设项目的工程地质勘察或有关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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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评估工作概述

一、工程和规划概况与征地范围

（一）评估区基本情况

本次规划区范围由长春市九台区自然资源局提供，规划区包含 1个镇，面积

为 9.7km2。评估区为行政区范围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向外扩展 500m，面积为

23.75km2。见图 1-1。

*********
图 1-1 位置示意图

（二） 地理位置和交通概况

其塔木镇隶属于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位于长春市九台城区中心东北 50公

里，吉林市区西北 60公里，东部与舒兰市隔江相望，距舒兰市区 40公里，为三

市(县)交汇处。全镇辖 1个居委会、17个行政村。

评估区的地理坐标（CGCS2000）：

东经**°**′**″～**°**′**″，

北纬**°**′**″～**°**′**″。

长春市九台区已形成“四横三纵一空”的立体化交通格局。通过九其公路可与

吉长高速公路、吉长公路北线、长春国际机场相通;北接其上公路直上 102国道;

南有吉其公路，直下吉林市。水路，横渡松花江，东通舒兰市，通过松花江航道，

可上通吉林市，下达哈尔滨，交通便捷，四通八达。是公路、水路交通要塞。全

镇均已实现村村通水泥路，交通便捷畅通。见图 1-2。

********
1-2评估区主要交通干线图

（三）评估区经济概况

九台区位于吉林省中部，长春东北部。九台火车站西距吉林省省会长春市

50km，东距吉林省第二大城市吉林市 75km。地处长白山与松辽平原过渡地带，

地理位置优越。九台区西同长春市二道区毗连，东接吉林市昌邑区、永吉县，北

https://baike.so.com/doc/1886754-1996236.html
https://baike.so.com/doc/9817640-1016448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31497-56697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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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惠市、榆树市接壤，南连长春市双阳区。地处欧亚大陆东岸的中国东北平原

腹地松辽平原，是国家级新区长春新区的最核心区域。

初步核算，2019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2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上年下降 0.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8.5亿元，同比增长 8.3%；第二产业增

加值 59.8亿元，同比下降 8.5%；第三产业增加值 121.5亿元，同比增长 0.1%。

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21.1:26.0:52.9。

全年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 28.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2%；地方级财政收入

11.5亿元，比上年增长 45.7%。全年一般预算财政支出 7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7%。

全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310.1亿元，比上年增长 14.0%。其中居民储蓄

存款余额 242.2亿元，比上年增长 13.9%；各项贷款余额 264.7亿元，比上年下

降 1.3%。

2019年末全区户籍总人口为 78.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20.4万人，占总人

口的 25.9%；农村人口 58.3 万人，占总人口的 74.1%。2019 年全区非私营单位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70007元，比上年增长 19.2%；全区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 26832 元，比上年增长 8.8%；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5474

元，比上年增长 8.7%。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1.9亿元，比上年增长 7.2%。实现出口总额

2213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5.1%，引进外资 860万美元。全年接待游客突破 345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实现 20亿元，同比增长 10%。

其塔木镇属于松花江流域，主要生产玉米、水稻、大豆、高粱等作物。镇内

有三个米业公司，总投资 2亿元，年加工水稻 400万吨"锦牛"牌大米畅销国内外。

（四）评估区内规划用地范围

本次评估的九台区其塔木镇按照城区规划区、城郊融合村庄、集聚提升村庄

进行开发建设，规划用地范围不规则，其用地面积约为 23.75km2，属于其塔木镇

的部分区域。本次评估区主要拐点坐标详见表 1-1，项目全部拐点坐标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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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评估区主要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点号 X Y 点号 X Y

1 ****** ****** 17 ****** ******

2 ****** ****** 18 ****** ******

3 ****** ****** 19 ****** ******

4 ****** ****** 20 ****** ******

5 ****** ****** 21 ****** ******

6 ****** ****** 22 ****** ******

7 ****** ****** 23 ****** ******

8 ****** ****** 24 ****** ******

9 ****** ****** 25 ****** ******

10 ****** ****** 26 ****** ******

11 ****** ****** 27 ****** ******

12 ****** ****** 28 ****** ******

13 ****** ****** 29 ****** ******

14 ****** ****** 30 ****** ******

15 ****** ****** 31 ****** ******

16 ****** ****** 32 ****** ******

二、以往工作程度

九台区曾进行了多次不同目的、不同精度的地质调查、地质环境评价工作以

及建设项目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成果资料。本次工作调查

搜集到的以往工作成果主要有：

1、《吉林省九台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1:100000）》；

2、《长春市九台区九台街道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图（1:100000）》；

3、《吉林省九台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图（1:100000）》；

4、《长春市九台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结果及防治建议报告（2021）》；

5、《吉林省九台市卫星遥感影像图》九台区自然资源局；

6、《九台区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规划（2016-2020）》2018年。

三、工作方法及完成工作量

本次评估工作时间：2021 年 8月 5 日在签订合同书后立即组织专业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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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组成项目组；2021年 8月 6日-8月 15日搜集有关资料，分析研究各类资料，

结合对本区域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图的初步解译和图中显示的道路交通信息以及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对地质环境条件调查和地质灾害调查的要求，设计

了调查路线及调查点；2021年 8月 16日-9月 6日进行现场踏勘、野外现场调查；

2021年 9月 7日-9月 22日室内进行资料的综合分析整理、编制成果图件、编写

文字报告。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及工程地质特征、水文地质特征以及

人类工程活动、地质灾害的发育程度及分布规律和特点等。地质灾害调查重点为

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内容。

调查工作采取的调查手段包括卫星影像解译判读、穿插追踪调查、手持 GPS

定位、地质调绘、数码摄像等。各调查点均拍摄记录实景图片。

综合分析既有资料和野外调查成果，进一步明确评估区范围内地质灾害与不

良地质现象的类型、成因条件、分布及变化规律，重点对各种地质灾害的分布、

工程地质特征及其对本评估区内工程建设的影响程度进行系统的分析。

本次评估工作完成的主要工作量见表 1-2。

表 1-2 评估工作主要工作量表

完成项目 调查路线(km) 调查面积(km2) 点调查(个) 调查访问人·次 收集资料(份)

工作量 12.6 23.75 12 27 9

评 估 工 作 程 序 符 合 国 土 资 源 部 《 地 质 灾 害 危 险 性 评 估 规 范 》

（DZ-T/0286-2015）中的要求。

四、评估范围与评估级别的确定

（一）评估范围的确定

九台区其塔木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属于针对镇区规划范围内的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类型，确定评估范围以区域规划用地边界为基准，并依据规范四周外

延 500m确定评估范围，面积为 23.75km2。

（二）评估级别的确定

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826-2015）的规定，建设用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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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应根据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和建设项目的重要性进行

分级。

1、项目的重要性

本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项目为镇区区域范围内的评估。根据《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规范》（DZ/T 0286-2015）中建设项目重要性分类标准（见表 1-3），

本评估项目属于重要建设项目。

表 1-3 建设项目重要性分类表

项 目 类 型 项 目 类 别

重要建设项目

城市和村镇规划区、放射性设施、军事和防控设施、核电、二级（含）

以上公路、铁路、机场、大型水利工程、电力工程、港口码头、矿山、

集中供水水源地、工业建筑（跨度＞30m）、民用建筑（高度＞50m）、

垃圾处理厂、油（气）管道和储油（气）库、学校、医院、剧院、体

育场馆等。

较重要建设项目

新建村镇、三级（含）以下公路、中型水利工程、电力工程、港口码

头、矿山、集中供水水源地、工业建筑（跨度 24m～30m）、民用建

筑（高度 24m～50m）、垃圾处理厂、水处理厂等。

一般建设项目
小型水利工程、电力工程、港口码头、矿山、集中供水水源地、工业

建筑（跨度≤24m）、民用建筑（高度≤24m）、垃圾处理厂、水处理

厂等。

2、地质环境复杂程度

评估区内现状条件下地质灾害不发育，地形与地貌类型简单，区域地质构造

条件简单，岩土体工程地质条件良好，工程地质条件良好，水文地质条件良好，

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少。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DZ/T0286—2015）中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类标准，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

复杂程度确定为中等，见表 1-4。

评估区内现状条件下地质灾害不发育，地形与地貌类型简单，区域地质构造

条件简单，岩土体工程地质条件良好，工程地质条件良好，水文地质条件良好，

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少。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DZ/T0286—2015）中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类标准，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

复杂程度确定为中等，见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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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类表

条件

类别

复杂 中等 简单

区域地质背景

区域地质构造条件复

杂，建设场地有全新世

活动断裂，地震基本烈

度大于Ⅷ度，地震动峰

值加速度大于 0.20g。

区域地质构造条件较复杂，

建设场地附近有全新世活

动断裂，地震基本烈度Ⅶ度

至Ⅷ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10-0.20g。

区域地质构造条件简单，

建设场地附近无全新世活

动断裂，地震基本烈度小

于或等于Ⅵ度，地震动峰

值加速度小于 0.10g。

地形地貌

地形复杂，相对高差大

于 200m，地面坡度以大

于 25°为主，地貌类型多

样。

地形较简单，相对高差

50m-200m，地面坡度以

8°-25°为主，地貌类型较单

一。

地形简单，相对高差小于

50m，地面坡度小于 8°，

地貌类型单一。

地层岩性和岩

土工程地质性

质

岩性岩相复杂多样，岩

土体结构复杂，工程地

质性质差。

岩性岩相变化较大，岩土体

结构较复杂，工程地质性质

较差。

岩性岩相变化小，岩土体

结构较简单，工程地质性

质良好。

地质构造

地质构造复杂，褶皱断

裂发育，岩体破碎。

地质构造较复杂，有褶皱、

断裂分布，岩体较破碎。

地质构造较简单，无褶皱、

断裂，裂隙发育。

水文地质条件

具多层含水层，水位年

际变化大于 20m，水文

地质条件不良。

有二至三层含水层，水位年

际变化 5m-20m，水文地质

条件较差。

单层含水层，水位年际变

化小于 5m，水文地质条件

良好。

地质灾害及不

良地质现象

发育强烈，危害较大。 发育中等，危害中等。 发育弱或不发育，危害小。

人类活动对地

质环境的影响

人类活动强烈，对地质

环境的影响、破坏严重。

人类活动较强烈，对地质环

境的影响、破坏较严重。

人类活动一般，对地质环

境的影响、破坏小。

注：每类条件中，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有一条符合条件者即为该类复杂类

型。

3、评估级别的确定

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中地质灾害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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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级别划分标准（见表 1-5），确定九台区其塔木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项目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为一级。

表 1-5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分级表

地质条件复杂

程度

项目重要性

地质环境条件复

杂
地质环境条件中等 地质环境条件简单

重要建设项目 一级评估 一级评估 二级评估

较重要建设项目 一级评估 二级评估 三级评估

一般建设项目 二级评估 三级评估 三级评估

五、评估的地质灾害类型

九台区其塔木镇处于《九台区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规划》中地质灾害不易

发区内。评估区范围内的地形地貌特征主要为平原及丘陵地，局部偏陡，地形相

对高差主要为 5-50m。通过现场实地调查和相关资料分析，本区域基本无崩塌、

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的形成条件。

结合本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和现状地质灾害发育程度等实际情况的调查分析，本

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主要针对因工程建设平整场地出现的人工斜坡的崩塌和

基础开挖可能形成的基坑边坡引发的崩塌等地质灾害进行分析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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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质环境条件

一、区域地质背景

本区位于新华夏构造体系松辽巨型沉降带与东部隆起带的过渡地带，区内地

层中生界以白垩系青山口组为主；新生界以第四系为主。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九台区基本地震烈度Ⅵ—Ⅶ

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春阳以南为 0.05g（相当地震基本烈度Ⅵ度区）；春阳

以北为 0.1g(相当地震基本烈度Ⅶ度区)，地壳相对稳定。

*********

图 2-1 区域地震构造分布图

二、气象、水文

（一）气象

本区属北温带大陆季风半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具有春季干燥多风、夏季

温热多雨、秋季凉爽短暂、冬季寒冷漫长的特点。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572.3mm，

多集中在 6、7、8三个月，占全年降水量的 70%以上；多年平均蒸发量 1330mm；

多年平均气温 5.3℃，极端最高气温 37.8℃，（2001年 6月 4日），极端最低气

温-37.9℃；多年平均无霜期 140-150天；结冻期为 11月至翌年 4月，最大冻土

深度 1.82m；主导风向为西南风，多年平均风速为 3.4m/s，瞬时最大风速可达

17m/s。

（二）水文

本区河流均属松花江水系。主要有松花江、饮马河、沐石河、雾开河、小

南河。九台区境内流域面积超过 20km2的河流有 49条，主要呈南北走向。随着

地势，由南向北，形成广阔的冲积平原。

其塔木镇境内主要河流有双泉河、三岔河、小江子河、大荒地河等。

本区有大型水库 1 座、中型水库 3 座、小型水库 7 座。控制流域面积

5472.41km2，总库容 81918×104m3，实际灌溉面积可达 16.97万亩。

三、地形地貌

（一）地形

九台区西部、中部为冲积平原二级阶地(台地)，东部、南部、西南部多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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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丘陵(半山区)，地形呈西南东北狭长形状，东西长 87.75km，南北宽 75km。地

势由西南向东倾斜，形成西南高、东北低、中间岗川不等的自然格局。区内山岭

均系长白山系哈达岭山脉之余脉，山岭多分布在东南、南部、西南和东北部，八

台岭海拔 580.1m，为全区最高峰。地形最低点是苇子沟街道新开村马家营子屯，

海拔 160.5m。地表结构大体呈现“三山一水六分田”的状况。

（二）地貌

评估区地貌按成因有构造剥蚀地貌和侵蚀堆积地貌，构造剥蚀地貌形态为低

山，侵蚀堆积地貌形态为阶地、漫滩。

第一级成因类型：其塔木镇地处大黑山东麓、吉林省东部山地向西部平原的

过渡地带。因此部分地貌类型为低山、丘陵侵蚀剥蚀构造地貌，主要山脉有羊

鼻子岭、四楞山、牛头山等。

第二级成因形态类型：双泉河流过其塔木镇，其塔木镇部分地区处于双泉河

的阶地、漫滩上，属于侵蚀堆积地貌。

第三级形态单元：依据岩性组合，地层多为粉砂岩、泥岩、页岩，以及冲积

砂砾石层，局部为沼泽淤泥黑色腐植土，表层多为粘土质粉砂。这些岩性形态成

因多为河谷阶地及低山丘陵。

四、地层岩性

本区西南部的低山丘陵区地层厚度一般在 6-300m之间，基岩埋深变化较大，

地质时代主要为中生界白垩系上统青山口组（K2q），东部的松花江河谷平原为

新生界第四系全新统(Q4al)，地层厚度一般在 0-30m之间，评估区及附近区域地

质构造及岩性埋深详见表 1-1。

表 1-1 评估区及附近区域地质构造及岩性埋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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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质 时 代

岩 性
各地层在评估区

内的分布特征界 系 统 组 代号
厚度

（m）

新

生

界

第

四

系

全

新

统

Q4

al
0-30

冲积砂砾石层，

局部为沼泽淤

泥黑色腐植土，

表层多为粘土

质粉砂。

分部于松花江、新开河、

饮马河、伊通河等近河床

地段。

中

生

界

白

垩

系

上

统

青山口

组
K2q 〈300

粉砂岩、泥岩、

页岩。

主要分布于沐石河、苇子

沟、九台一带，其它地带

零星分布。

五、地质构造

第三纪末期，松花江形成并通过本区，由于地壳的间歇性隆起，河流随之下

切，于松花江两岸发育了Ⅰ、Ⅱ、Ⅲ、Ⅳ级阶地，但两岸发育不均衡，西岸（九

台境内）仅发育二级阶地，阶面高差 20余米，而东岸舒兰白旗镇一带，发育Ⅳ

级阶地，阶面高差达 160m，说明松花江东岸抬升幅度大于西岸，即东南部抬升

幅度大，是以剥蚀为主的区域，阶地类型为基座型，西北部表现为沉降，阶地类

型为嵌入型。

六、岩土类型及工程地质性质

以白垩系砂岩类为主，多为薄层状，结构面间距小于 30cm，多为泥质胶结，

岩石强度较低，抗水能力弱，干抗压强度 5-30MPa。

土层主要分布于工作区的河谷地带，上部为粘性土 Q4al ，下部为砂卵石或中

细砂层。上部属软塑状态，压缩系数大。下部为中密状态，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100~220KPa。

七、水文地质条件

评估区水文地质条件叙述如下：

（一）含水层分布与赋水性

地下水的赋存条件及分布规律受气象、水文、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地形地

貌的控制和影响。评估区地貌为松花江河谷阶地地貌，地层岩石的组成和分布差

异较大，含水层分布及富水性表现不同的特点和变化。松花江河谷含水层由分选、

磨圆较好的中粗砂、砾卵石组成，厚 6～18m，单井涌水量一般 1000～3000m
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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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下水类型及动态特征

依据地下水的赋存条件和埋藏特征，评估区内水文地质类型可以分为基岩裂

隙水和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两种类型，

1、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

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为孔隙型潜水，主要分布于区内的河流阶地区域。含

水层由第四系冲积、冲洪积堆积物组成，主要为砂土、圆砾卵石土、角砾及碎石

土。

河谷阶地区地下水位埋藏深度多为 5-10m 左右，总体呈阶地前缘埋深较大、

后缘埋深较小的特点。丘间谷地区地下水位埋深一般为 3-5m。丰水期地下水位

升高、枯水期地下水位下降，潜水水位变动带一般为一个水文年度 1-3m 左右。

含水层厚度 5-10m 不等。

孔隙潜水的动态变化主要受气候因素控制，最高水位出现在降雨集中的 7-8

月份，低水位出现在冻结后期的 2-3 月份，每年 7～8月份为丰水期，12 月至翌

年 3月为枯水期。

2、基岩裂隙水

基岩裂隙水为裂隙型潜水，主要分布于本区内的丘陵区域。地下水赋存于各

类岩石的风化和构造裂隙中，含水层组成岩性主要为粉砂岩、泥岩等。基岩裂隙

潜水主要受降水渗入补给，富水性受风化带发育厚度、裂隙的发育程度及地形的

控制。裂隙潜水流向主要受地势控制，顺坡从分水岭流向河谷区。水位的埋深变

化主要受季节、地形起伏、岩石风化程度及地下水的径流水力坡陡影响和控制。

（三）地下水开采及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本区内松散岩类孔隙水水化学类型以重碳酸钙镁型为主，溶解性总固体一般

小于 1.0g/l，地下水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局部由地下水径流和地表水径

流补给，向松花江径流排泄。场地地下水位随季节变化。最高水位出现在降雨集

中的 7-8 月份，低水位出现在冻结后期的 2-3 月份，每年 7～8 月份为丰水期，

12 月至翌年 3月为枯水期。

评估区内地下水多消耗于蒸发，或由河流所排泄，并与下伏基岩裂隙水均有

水力联系。基岩裂隙水受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岩性等影响，富水性及排泄水量

变化较大。在汛期强降雨的影响下，由上部松散岩类孔隙水向下部渗透补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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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造成岩体浅部裂隙饱水，同时同一含水层之间也会通过裂隙径流补给，基岩裂

隙水主要向附近河流及下部含水层径流排泄。

该区的松散岩类孔隙潜水以接受大气降水补给为主，山地基岩裂隙水补给为

辅。

可见，本区规划用地区域内的含水层特征比较简单，富水性贫乏到较丰富，

水文地质条件较好。本区内地下水开采强度不大，主要用于部分农村饮用水。

八、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据实地调查，评估区内无矿业开发工程，大部分为农用耕地，社会环境状况

简单，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少，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小。



长春市九台区其塔木镇（规划区）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16

第三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一、地质灾害类型特征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 0286-2015），进行地质灾害危险

性现状评估的主要灾种有滑坡、崩塌、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裂缝及

地面沉降等。

结合本评估区范围内的地形地貌特征、地层岩石分布特征以及人类工程活动

对地质环境的破坏情况等因素以及调查比例尺精度的考虑，实施了 12个调查点

的详细调查和调查点附近人员的调查询问工作，侧重调查了区内松花江岸边斜

坡、松花江支流岸边斜坡、S302省道路基及路堑斜坡的地质灾害现状特征，比

较全面的调查了评估区内的地质灾害类型特征及分布现状。各调查点的地质环境

位置、地质灾害类型及发育规模、稳定性、地形地貌特征、地层岩性特征、节理

裂隙发育特征、诱发因素、造成危害等调查统计信息见表 3-1。代表性调查点的

照片记录信息见附录（照片图版）。通过现场调查和相关资料分析，本区域内各

种地质灾害的发育和分布特点分析总结如下：

（一）调查基本路线

1、崩塌灾害

由于本评估区域内的丘陵地貌和松花江的冲积阶地地貌的特点，地形有一定

起伏和切割。但目前地形、地貌处于基本稳定状态。据调查资料显示，区内无较

大的危岩体存在，因此评估区范围内未发现崩塌地质灾害。

2、滑坡灾害

区内的地层岩石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堆积物及白垩系粉砂岩、泥岩、页岩，第

四系松散堆积物为冲洪积作用形成的粘土、粉质粘土、砂土、角砾、圆砾、卵石

等，堆积厚度约 0-30米不等，地下水富水性中等，含水性不均匀，对地层的软

化作用相对较小，地形起伏较小；构造节理及风化裂隙发育程度不均匀；风化程

度弱，呈块状构造。没有发现区内地层及岩体可导致滑坡的软弱结构面，经过地

质灾害现场调查，评估区范围内未发现滑坡地质灾害。

3、泥石流灾害

评估区内全年降雨量约 572.3mm 左右，并且降雨多集中在 6-8 月份。全区

日照时数 3085.9h，全年蒸发量大于降雨量。且场区内地势起伏相对较小，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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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的丘陵区域内发育小型冲沟呈“鸡爪状”，无大的沟谷发育、未见大面积的基

岩裸露，植被覆盖较好，沟谷纵向坡度较缓，局部的人工弃土堆积位于地形平坦

地带，总体上有利于大气降水的渗入和地面径流的环境。经过地质灾害现场调查，

评估区范围内未发现泥石流地质灾害。

4、地面塌陷、地裂缝灾害

本评估区内人类工程活动主要为城镇建设、道路建设、工业厂区建设以及大

量农耕等，无地下采矿活动。地下水主要为风化带网状裂隙水，含水层主要为砂

土及碎石土，地下水开采及使用量较小，无石灰岩地层，松散地层厚度较大，评

估区范围内经调查无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及地裂缝等地质灾害。

实地调查情况见评估区地质灾害调查统计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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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评估区调查点统计表

调 查

点

地质环境位置

及照片

地质灾

害规模

稳定

性

地形地貌特征 地 层 岩 性

特征

节理裂隙

特征

诱发因

素

造成危

害

D1 三岔河边（照

片 1）

无 稳定 第四系河谷冲积平

原，地势平坦，耕地。

粉质粘土、

砂土、卵石

无

D2 其塔木镇东南

角新鲜大街与

乡 路 交 汇 处

（照片 2）

无 稳定 第四系河谷冲积平

原，地势平坦。乡路、

耕地、民房。

人 工 填 土

及 冲 积 粉

质粘土、砂

土、卵石

无

D3 其塔木镇南

（照片 3）

无 稳定 第四系河谷冲积平

原，地势平坦。乡路、

耕地、民房。

人 工 填 土

及 冲 积 粉

质粘土、砂

土、卵石

无

D4 新鲜大街与松

花江总干渠交

汇处（照片 4）

无 稳定 松花江阶地，岸边土

质斜坡，斜坡高度约

1.5-2m，坡度 15-20°

植被良好。

冲 积 粉 质

粘 土 、 砂

土、卵石

无

D5 嘉和街与四棱

山大路交汇处

（照片 5）

无 稳定 第四系河谷冲积平

原，地势平坦，街道、

商业、民居。

冲 积 粉 质

粘 土 、 砂

土、卵石

无

D6 四棱山大路与

舒 太 线 交 汇

（照片 6）

无 稳定 第四系河谷冲积平

原，地势平坦。街道、

商业、民居。

冲 积 粉 质

粘 土 、 砂

土、卵石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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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续 评估区调查点统计表

调 查

点

地质环境位置

及照片

地 质 灾

害规模

稳定

性

地形地貌特征 地 层 岩 性

特征

节理裂隙

特征

诱发因

素

造成危

害

D7 其塔木镇东

南角。

（照片 7）

无 稳定 第四系河谷冲积平

原，地势平坦，公路、

耕地。

粉质粘土、

砂土、卵石

无

D8 其 塔 木 镇

南，四棱山

大路。

（照片 8）

无 稳定 第四系河谷冲积平

原，地势平坦。公路、

耕地。

人 工 填 土

及 冲 积 粉

质粘土、砂

土、卵石

无

D9 中国联通其

塔木营业厅

后面，三岔

河边

（照片 9）

无 稳定 三岔河岸边土质斜

坡 ， 斜 坡 高 度 约

1.5-2m，坡度 15-20°

植被良好，商业街区。

人 工 填 土

及 冲 积 粉

质粘土、砂

土、卵石

无

D10

英雄路与乡

路交汇处

（照片 10）

无 稳定 第四系河谷冲积平

原，地势平坦。公路、

耕地。

人 工 填 土

及 冲 积 粉

质粘土、砂

土、卵石

无

D11

其塔木镇西

南小水库边

上

（照片 11）

无 稳定 第四系河谷冲积平

原，地势平坦。大面

积耕地。

人 工 填 土

及 冲 积 粉

质粘土、砂

土、卵石

无

D12

其塔木镇西

松花江大街

与三岔河交

汇处

（照片 12）

无 稳定 第四系河谷冲积平

原，地势平坦。道路

两侧均为耕地、民房。

人 工 填 土

及 冲 积 粉

质粘土、砂

土、卵石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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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岔河边（照片 1） 其塔木镇东南角新鲜大街与乡路交汇处（照片 2）

其塔木镇南（照片 3） 新鲜大街与松花江总干渠交汇处（照片 4）

嘉和街与四棱山大路交汇处（照片 5） 四棱山大路与舒太线交汇（照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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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塔木镇东南角（照片 7） 其塔木镇南，四棱山大路（照片 8）

中国联通其塔木营业厅后面，三岔河边（照片 9） 英雄路与乡路交汇处（照片 10）

其塔木镇西南小水库边上（照片 11） 其塔木镇西松花江大街与三岔河交汇处（照片 12）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

经野外调查并分析相关资料，评估区内未发现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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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等突发性地质灾害。地质灾害不发育，其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

三、现状评估结论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0286—2015）中的地质灾害危险性

分级判别标准及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判别标准，判定本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灾害不发

育，评估其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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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主要是对工程建设中、建设后可能引发地质灾害危

险性进行预测评估和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危险性进行预测评

估。

一、工程建设中、建设后可能引发和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评估区范围内的地形地貌特征主要为平原及阶地，局部偏陡，地形相对高差

主要为 5-50m。评估区人类活动较少，但在未来开发建设中人为挖掘形成许多陡

坎、斜坡，以及多处大面积人工堆填弃土或垃圾，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破坏比较

明显，可能会形成小型崩塌地质灾害，详见下述：

（一）规划区内工程建设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论证

按照其塔木镇政府对本评估区的开发利用发展方向及积极招商引资加大开

发建设力度的发展设想，在未来的开发建设中，将有建设项目开工建设。从评估

区所处区域的地形地貌特征看，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仍将会在评估区内的建设用

地平整过程中及工程建成后形成规模不等、高度不等的许多人工挖掘斜坡及堆填

土体斜坡及建设前场地平整、建设高层建筑过程中的基坑开挖，所产生的斜坡岩

土体裸露而引发的斜坡岩土体崩塌。但结合评估区整体的区域地貌为阶地地貌的

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情况相对较少，且形成的斜坡岩土体整体规模相对较小，故

预测因岩土体崩塌单点一次可能造成的危害小，主要威胁崩塌斜坡附近的建（构）

筑物以及行人、车辆等，在建设项目的规划建设中，对可能有地质灾害威胁的崩

塌斜坡或不稳定斜坡将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有利于减少发生灾害的可能性与危

害，预测单点一次的崩塌灾害可能受威胁的人数少于 10人，可能的直接经济损

失小于 100万元。因此，预测各类工程建设引发崩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

程度小，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二）规划区内工程建设可能加剧地质灾害的论证

根据前述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结论，评估区现状地质灾害不发育，故为

未来工程建设加剧已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威胁人数小 10人，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小于 100万，故危害程度小，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因此，按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 0286-2015）中的崩塌（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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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判别标准，评估区内工程建设引发和加剧崩塌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预测其地质灾害危险性小。见表 4-1。

表 4-1 崩塌（危岩）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

工程建设引发或加剧崩塌（危岩）发生的可能性 危害程度 危险性等级

工程建设位于崩塌（危岩）影响范围内，工程建设活

动对崩塌(危岩)稳定性影响大，引发或加剧崩塌的可能

性大

大

大

大

中等

工程建设临近崩塌（危岩）影响范围，工程建设活动

对崩塌(危岩)稳定性影响中等，引发或加剧崩塌的可能

性中等

中等

大

中等

中等

工程建设位于崩塌（危岩）影响范围外，工程建设活

动对崩塌(危岩)稳定性影响小，引发或加剧崩塌的可能

性小

小

大

中等

小

二、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根据前述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结论，评估区现状地质灾害不发育，不具

备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的条件，没有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因此，按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 0286-2015）中的房屋建（构）

筑物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判别标准，预测规划区内的各类工业与民

用建筑工程自身遭受已存在崩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地质灾害危

险性小。见表 4-2

表 4-2 房屋建（构）筑物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

建设工程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危害程度 发育程度 危险性等

级

建设工程位于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内，遭受地质

灾害的可能性大 大

强 大

中等 大

弱 中等

建设工程临近地质灾害影响范围，遭受地质灾

害的可能性中等 中等

强 大

中等 中等

弱 小

建设工程位于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外，遭遇地质

灾害的可能性小 小

强 中等

中等 小

弱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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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测评估结论

充分考虑评估区内现状崩塌地质灾害不发育的特点以及开发区内规划建设

工程用地所处的地形地貌环境和建设用地整平的实际需求，预测在评估区内工程

建设引发或加剧崩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建

设工程自身遭受现有崩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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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及防治措施

一、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与量化指标的确定

（一）原则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是根据“区内相似、区际相异”及两种以上灾害

就重不就轻的原则来进行工程建设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分区。因此，在地质灾

害危险性现状及预测评估级别、分布范围等采用取高取大的原则作为整个评估区

的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依据。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量化标准

1、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定性标准

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地质灾害危险性综

合评估，危险性分级根据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划分为危险性大、

中等、小三级，详见表 5-1。

表 5-1 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表

危害程度

发育程度

强 中等 弱

大 危险性大 危险性大 危险性中等

中等 危险性大 危险性中等 危险性中等

小 危险性中等 危险性小 危险性小

2、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量化标准

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地质灾害危害程度

分级，以一次灾害事件造成的伤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两项指标将地质灾害危害

程度进行分级，划分为大、中等、小三个级别，详见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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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分级表

危害程度

灾情 险情

死亡人数/人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受威胁人数/人 可能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大 ≥10 ≥500 ≥100 ≥500

中等 ＞3～＜10 ＞100～＜500 ＞10～＜100 ＞100～＜500

小 ≤3 ≤100 ≤10 ≤100

注 1：灾情：指已发生的地质灾害，采用“人员伤亡情况” “直接经济损失”指标评价

注 2：险情：指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采用“受威胁人数” “可能直接经济损失”指标评价

注 3：危害程度采用“灾情”或“险情”指标评价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根据上述评估原则，本次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结果如下：

1、本评估区内地质环境质量好；

2、现状评估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3、预测评估工程建设项目可能引发、加剧、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地质灾

害危险性小。

综合上述评估结果，评估区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域。

三、建设用地适宜性分区评估

建设场地适宜性分区评估，根据建设项目工程区段地质灾害综合危险性大小

及防治工程的复杂程度确定。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基本不设计防治工程的，土地

适宜性为适宜；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防治工程简单的，土地适宜性为基本适宜；

地质灾害危险性大，防治工程复杂的，土地适宜性为适宜性差。见表 5-3

拟建项目处于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域，故建设项目用地适宜性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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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建设用地适宜性分级表

级别 分级说明

适宜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简单，工程建设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可能性小，引发、

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易于处理。

基本适宜

不良地质现象中等发育，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变化较大，工程建设遭受

地质灾害危害的可能性中等，引发、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险

性中等，但可采取措施予以治理。

适宜性差

地质灾害发育强烈，地质构造复杂，软弱结构成发育区，工程建设遭受

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引发、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危险性大，防

治难度大。

四、防治措施

为确保评估区内的规划用地的工程建设安全和用地使用安全，本着标本兼

治、预防为主的原则，针对上述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结果，建议规划区内的

工程建设项目的入区单位应采取相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1、在规划区内进行工程项目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工作中，应结合建设用地的

地形起伏特点，预测场地平整可能形成的人工斜坡位置、高度，保证各种建（构）

筑物及配套服务设施与人工斜坡保持适当距离。在确保斜坡稳定的情况下，一般

应与斜坡坡脚的距离大于 1倍的斜坡高度。

2、对于工程建设中及建成后，建设用地内及周围邻近地带出现人工斜坡（包

括地下工程的基坑边坡）时，应进行稳定性评价和边坡防治工程勘查设计，采取

相应的维护措施或实现安全坡率。同时尚应在雨季加强监测，并做出相应的预警

和应急方案。

3、评估区内建设工程基坑开挖时，应做好必要的基坑边坡支护工作，避免

基坑边坡失稳而引发崩塌或滑坡地质灾害。

4、对于工程建设中，因场地平整或施工需要产生的弃土应尽可能合理利用，

或按开发区管理要求堆放到指定地点，防止可能产生新的安全隐患。

5、在评估区内进行工业或民用项目开发建设时，应清除可能存在的松散土

体，禁止堆放新的松散土体，并做好地面排水设施，防止发生泥石流灾害。

6、评估区内各类开发项目在工程施工完成后应及时进行地面硬化、地表绿

化，恢复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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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根据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和一般建设项目特点，分析了工程建设与地质环境

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评估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进行了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合

评估，对场地稳定性和适宜性进行了评价，可得出如下结论：

1、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中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级别划分标准，该项目为重要建设项目，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复

杂，确定九台区其塔木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为一

级。

2、根据现场调查，评估区内未发现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

缝等突发性地质灾害。评估区域地质灾害不发育，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3、经预测评估，评估区内工程建设中、建设后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可能性

小，危害程度小，发育程度弱，危险性等级小，工程建设中、建设后遭受现有地

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4、经综合分析论证，将评估区确定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

5、拟建工程建设用地适宜性确定为适宜。

二、建议

为确保本评估区内的工程建设安全和用地使用安全，本着标本兼治、预防为

主的原则，针对本次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结果，对规划区内的工程建设项目

入区单位提出如下地质灾害防治建议：

1、进入评估区进行工程建设的项目，在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工作中，应充

分考虑建设用地平整可能形成的人工斜坡引发崩塌地质灾害的影响。保证各种建

（构）筑物及配套服务设施与人工斜坡保持适当安全距离。

2、对于工程建设中及建成后，建设用地内及周围邻近地带出现人工斜坡（包

括地下工程的基坑边坡）时，应进行稳定性评价和边坡防治工程设计及实施，同

时应在雨季加强监测。

3、对于工程建设中，因场地平整或施工需要产生的弃土应合理利用或按开

发区管理要求堆放到指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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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评估区内丘陵区域附近进行工业或民用项目开发建设时，应清除可能

存在的人工堆积松散土体，禁止堆放新的松散土体，并做好地面排水设施。

5、各类开发项目在工程施工完成后应及时进行地面硬化、地表绿化，恢复

并保护自然环境。

6、对于处在本规划区内地质灾害不易发区范围的开发建设项目，在工程建

设和使用中应结合实际采取相关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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